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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2000億的日月光惡意偷倒毒鎳廢水，污染台灣河川農田，引起社會震驚。但得知依據《水汙法》最高僅能罰60萬元，經濟部長又插手干預環保裁罰，要脅不得任意停工，更令社會震怒！今日農民、居民及環保團體、勞工團體聯合在後勁溪旁召開記者會，譴責日月光汙染土地、剝削勞工、大賺黑心錢的惡劣行徑，要求高雄市政府切實執行停工、追討不當利得，並呼籲環保署及立法院加嚴修改《水汙法》。

日月光應道歉認罪，接受停工懲處
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李根政表示：「日月光接連爆發造假、埋暗管規避環保稽查，明顯惡意汙染，更涉嫌觸犯刑法公共危險罪，政府不應縱放！日月光應立即停工徹查、拆除暗管、公開所有排放資訊。若日月光無法舉證自己不是汙染農漁田與後勁溪的兇手，更須賠償農漁損失、復原環境。」

後勁社會福利基金會總幹事李玉坤表示：「過去後勁溪及半屏山一帶都是優良的農地，但煉油廠及沿岸工業區設立後，後勁溪、土地及地下水都被長期汙染了。我們呼籲政府應該要堅持環境保護的立場，不能放縱企業財團任意污染我們的土地。我們也希望全台灣受污染土地上的人民要團結起來，不要被財團與政客分化。面對土地的傷害，唯有徹底要求污染的解決才是根本之道。」

惡質財團  剝削勞工  糟蹋環境 
電資工會秘書長林名哲痛陳：「日月光平均工資只有28K~32K，四年前金融海嘯時又大放無薪假；今年景氣回溫，又讓勞工連續工作超過七天沒有休假，這種低薪資、淡季無薪假、旺季不給休的公司，根本是血汗企業！如今爆發惡意汙染事件，我們擔心在廠內作業員是否長期暴露在重金屬污染中不自知！呼籲勞政單位立即進入日月光，針對勞工安全衛生條件做徹底檢查。」

大高雄總工會理事長陳志銘憤慨指出：「更可惡的是，日月光縮減正職工作機會，大量晉用薪資不到20K的派遣勞工，造成就業極不穩定，現在又傳出若停工要開始放無薪假，實在可惡至極。過去五年日月光獲得的租稅減免就有30億，未來三年還將有14億額度可抵免，台灣社會如此厚待日月光，他們卻將利益集中在張虔生及少數人身上，又排放廢水毒害人民，這種經濟發展是台灣人民要的嗎？」

高雄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葉品言表示：「日月光根本不能因這次停工而放無薪假！根據勞委會函釋，原因可歸責於雇主的停工，工資應該照給；這次日月光偷排廢水，如被罰停工，當然是雇主的責任，不能因此不給工資，應該現在就要準備好停工時的勞工薪水，屆時如期發放，當然更不能惡意裁撤員工。」

台灣有許多像張虔生這種惡質資本家，逼迫勞工得在加班累倒、喝有毒廢水病倒、或者失業的恐懼當中做選擇！現在勞工已經看穿這些惡劣資本家的嘴臉，拒絕再承擔他們造成的惡果。

罰則太輕，環團呼籲嚴修《水汙法》
地球公民基金會董事劉思龍律師指出：「這件事情可分三個層面，第一是『汙染行為』已構成犯罪，應當法辦懲處，第二是『污染造成的影響』，包含農漁業損失、後勁溪整治失效等，應當要求賠償，第三是『罰則要具懲戒效應』，除了罰款之外，應再納入負責人刑責、社會服務、環境教育等手段，提高罰則。以上都是目前《水汙法》沒有處理到的層面，因此應當修改《水汙法》。」

劉律師進一步說明：「不當利得僅針對廠商減少的成本與收入來計算，並未將行為犯罪行為懲處、汙染影響範圍求償等納入，因此不能只主張不當利得，必須將修改《水汙法》納入，才符合法理精神。」

標準的褐色經濟，染色的GDP，都是以健康、環境、勞動條件、不當補貼換來的。這絕對不是我們要的經濟發展方式！這場聯合居民、農民、勞工、環團的抗議行動在一個晚上就獲得無數民眾聲援，在場人士同呼「立即停工、薪水照給、嚴修水汙法」、「無良日月光、還我後勁溪」，呼籲高市府落實停工、日月光不得侵犯勞工權、環保署與立法院立即修改《水汙法》，並呼籲全體公民持續監督政府、監督企業，以行動來改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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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供記者朋友更深入了解各界心聲：
1. 地球公民基金會聲明稿(2012.3.12)
2. 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聲明稿(2012.3.12)
3. 大高雄總工會發言摘要
4. 後勁社會福利基金會發言摘要
5. 高雄市產業總工會發言摘要


(附件一：地球公民基金會聲明稿(2012.3.12))
用實際的行動保護台灣！全民共同監督、抵制污染惡行

日月光惡意偷排毒鎳廢水，汙染後勁溪，危害農漁環境及自然生態，令人髮指。我們強烈支持高雄市政府勒令停工，並呼籲環保署立即啟動加嚴修改《水汙法》，經濟部勿干涉環保裁罰，以維護公平正義，杜絕廠商僥倖作為。又勞基法規定，公司停工非屬勞工責任，則停工期間應照發薪水，保障勞工工作權，因此日月光必須自負全責，道歉認罪，服從政府懲處。

此外，山川變色固然令人心傷，但唯有各界付出行動，懲處惡行，修改法規漏洞，才能避免更多河川大地、人民與農漁產業蒙受苦難。本會針對政府、企業、民眾三層面提出呼籲及建議：

一、政府應該做的事
 (一)  立法院及環保署修改《水汙法》，加重刑責、有感處罰。
 (二)  高雄市政府切實執行停工懲處，詳加規範避免廠商轉嫁勞工。
 (三)  經濟部檢討租稅優貸辦法，全面篩除不良業者資格。
 (四)  各地環保局比照環保署公開所有裁罰資訊，保障社區知情權，以利社會監督、緊急因應，促使企業負起社會責任。
 (五)  內政部與經濟部推動國土計畫、河川流域管理，計算環境承載量，規劃限制開發區，從源頭就阻止悲劇。
 (六)  立法要求業者公開使用的化學物質、排放的濃度與數量。
 (七)  修法建立舉證責任反轉制度，讓廠商主動負起責任。
 (八)  農委會、衛福部針對高汙染風險區進行農糧研究、風險評估、流行病調查，為糧食安全與國人健康把關。
 (九)  日月光等惡性污染廠商觸犯刑法公共危險罪，檢調應主動追究刑責，並協助農民求償。

二、企業應該做的事
 (一)  日月光認罪道歉，拆除暗管，復原後勁溪，賠償農漁損失。
 (二)  主動公開所有排放資訊。
 (三)  上下游相關廠商撤銷給不良業者的訂單，抵制直至改善。

三、人民可以做的事
 (一)  督促民意代表與各級政府修改法規體制。
 (二)  寫信給Intel、蘋果、聯發科、台積電、Qualcomm、Broadcom、Infineon等相關廠商，要求取消日月光訂單，直至改善。

染紅破碎的河川大地讓全台心痛，唯有實際的行動才能扭轉悲劇，尤其掌握權力和資訊的政府，透過政策與法規從源頭把關，效力遠比末端查緝更有效。人民除了譴責、抵制企業，千萬別忘了也要督促政府真實做點事情出來！


(附件二：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聲明稿(2012.3.12))
立即停工，薪水照給！
－－電資工會針對日月光事件聲明

口袋賺飽飽 廢水隨便倒
日月光偷排有毒鎳污水，污染台灣河川農田，引起社會震驚；環保局第一時間只罰60萬，更是造成民眾震怒。因為日月光做為世界最大半導體封測廠，年營收破兩千億，60萬根本不值一提。更令人憤怒的是，亮眼營收數字建立在污染環境和高額租稅減免的基礎之上。公平稅改聯盟計算出，光過去五年日月光獲得的租稅減免就有30億，未來三年還將有14億額度可抵免。另外高雄過去花37億整治後勁溪，如今再度遭污染。光是這些數得出來的成本，台灣社會賠給日月光的就超過80億！

黑心老闆 勢必壓榨勞工
花費如此社會成本，造就的利益是誰獲得？我們看到日月光董事長張虔生已晉升台灣十大富豪，身價達975億台幣。但在日月光的作業員，卻得靠夜班津貼或加班才勉強賺超過3萬元。四年前金融海嘯，日月光大放無薪假；到今年景氣稍有回溫，日月光又因未讓勞工七天休一天例假遭開罰。這種低薪資、淡季無薪假、旺季不給休的公司，根本是血汗企業！日前大統先爆發黑心油事件，接著馬上被踢爆勞工退休金提撥不足。這顯示缺乏社會責任的企業，通常也不會善待勞工，日月光自然也不意外。特別是日月光將會致癌的鎳污水直接傾倒河川，我們更擔心在廠內，作業員是否長期暴露在重金屬污染中不自知！

老闆壓低薪資 逼著勞工做幫凶
然而當環保局祭出停工大鍘，日月光勞工們也開始擔心無薪假，甚至飯碗不保。電資工會認為，公司根本不能因這次停工而放無薪假！根據勞委會函釋（註），原因可歸責於雇主的停工，工資應該照給；這次日月光偷排廢水，如被罰停工，當然是雇主的責任，不能因此不給工資。同時我們也要指出，正是台灣資本家長期壓低勞動條件，造成勞工不得不「先求有、再求好」，甚至不得不喜歡加班（因為底薪太低），養成「只要有工作，其他都不管」的心態。是老闆們不斷苛刻勞工，逼得台灣勞工做污染環境的幫凶！

勞工想要什麼樣的生活？
如果可以選擇，我們勞工當然希望用比較少的工作時間，就掙到足夠的薪水；我們當然希望工作穩定，不用擔心無薪假、裁員；我們當然希望在安全無污染的工作環境工作；我們當然也希望善待土地，希望我們喝下的水、吃下的米，不要被污染。但台灣有許多像張虔生這種惡質資本家，一面享盡租稅優惠，一面剝削勞力；更製造污染，毒害我們這些吃台灣米、喝台灣水的基層勞工！逼得我們要在加班累倒、喝有毒廢水病倒、或者失業的恐懼當中做選擇！我們勞工已經看穿這些惡劣資本家的嘴臉，我們拒絕再承擔他們造成的惡果。電資工會在此呼籲：

1. 立即停工，薪水照給！我們支持高市環保局勒令日月光停工，但也要求勞政單位應積極介入，監督日月光照常發給員工薪資。停工期間一切損失，是日月光虧欠台灣社會的企業責任！
2. 積極勞檢，保障安全！我們擔心日月光如此恣意排放污水，也會讓員工暴露在重金屬污染底下，要求勞政單位立即進入日月光，針對勞工安全衛生條件做徹底檢查。
3. 追討獲利，伸張正義！日月光享有高額租稅減免，卻剝削勞工、製造污染、增加社會成本，這種不公義難以容忍。呼籲高市環保局引用《行政罰法》，向日月光追討不當利得。

註：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3）台勞動二字第35290號函提到，「停工原因如係可歸責於雇主，而非歸責於勞工時，停工期間之工資應由雇主照給。另停工原因如屬雇主經營之風險者，為可歸責於雇主之事由。」


(附件三：大高雄總工會發言摘要)

惡質財團  糟蹋環境  剝削勞工
張虔生身價近千億，身為台灣十大富豪，竟然是以僱用數萬身價只有28K~32K，平均不到三萬塊的勞工來打造他的財富王國， 更因為低薪，屢次被查獲以低廉的加班費迫使勞工超時加班。最可惡的是，甚至把部分正職勞工的工作機會轉換成派遣勞動的僱用形式，大量晉用派遣勞工以求降低人事成本，卻造成這些派遣勞工薪資僅有一萬九千多，並造成就業極不穩定。
派遣勞動是剝削台灣勞動力最嚴重的就業型態，日月光享受國家給予的超額租稅優惠，賺取龐大的經濟成果，利益集中在張董及少數人身上，如今排放有毒廢水，使台灣社會付出破壞環境、農、漁業與勞工的生計，這樣子的經濟發展是台灣人民要的嗎？
我們站在工會的立場，除了要嚴重譴責破壞環境，傷害工農漁生計的無良財團！更要呼籲政府要針對派遣這樣剝削勞動的僱用形式，要立即立法禁止！


(附件四：後勁社會福利基金會發言摘要)

對於後勁溪沿岸受到污染的農民我們感同身受。過去後勁溪及半屏山一帶都是優良的農地，後勁溪清澈豐富的生態還存在許多老一輩人的記憶當中。
但現在提起當年可以下到溪裡捕魚抓蝦，恐怕沒有人會相信了。煉油廠及沿岸工業區的設立，長久以來污染的不僅是後勁溪，還包括周邊許多的土地及地下水。後勁的地下水，曾經是我們可以飲用灌溉的優良水體，但受到工業污染後，今天抽出來的只有渾濁與充滿刺鼻油氣骯髒液體。

對於後勁溪的污染，我們呼籲政府應該要堅持環境保護的立場，不能放縱企業財團任意污染我們的土地。
同時，我們也希望全台灣受污染土地上的人民要團結起來，不要被財團與政客分化。面對土地的傷害，唯有徹底要求污染的解決才是根本之道。

=======================================================
(附件五：高雄市產業總工會發言摘要)

環境保護跟我們其實是密不可分的。
員工應該要認知，唯有安全到工作環境，我們的健康才有保障，
因此為了居民與員工的健康，我們贊成立即停工、通盤檢驗的作法。

再者，勞委會已經有解釋，停工因素若是資方造成，則薪資應照常發放，
更不要用無薪假來嚇員工，企圖利用員工的壓力來逼迫政府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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